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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免發生困難。並非謂行政機關可提高其經地方民意機關通過決定之

原稅捐率；而祇係授權主管機關在法律所定不超過原稅捐率百分之三

十之範圍內，得逕行核定實施而已。其情形合於上述目的特定、內容具

體及範圍明確之授權要件，與憲法尚無牴觸。至為籌措國民教育經費來

源，是否祇對多種地方稅中之某種稅加徵一定比率之教育捐，則屬行政

機關在法律授權範圍內依法裁量之問題，應由行政機關通盤斟酌並隨

時檢討改進之，乃屬當然，合併指明。

釋字第三四七號解釋（83.5.20.）

【解釋文】

內政部中華民國七十五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及七十九年六月二十二日

修正發布之自耕能力證明書之申請及核發注意事項，係基於主管機關

之權限，為執行土地法第三十條及耕地三七五減租條例第十九條等規

定而訂定，其中關於申請人住所與所承受農地或收回農地之位置，有所

限制，係本於當時農地農有並自耕之土地政策，兼顧一般耕作工具之使

用狀況而設，作為承辦機關辦理是項業務之依據，與憲法尚無牴觸。至

上開注意事項所定以住所或現耕農地與所承受之農地是否屬同一縣市

或毗鄰鄉鎮，為認定能否自耕之準據，仍應斟酌農業發展政策之需要、

耕作方式及交通狀況之改進，隨時檢討修正，以免損害實際上有自耕能

力農民之權益，併此說明。

【解釋理由書】

私有農地之移轉，其承受人以能自耕者為限，又收回出租農地，自

耕之出租人須有自任耕作之能力，分別為土地法第三十條、耕地三七五

減租條例第十九條所明定。內政部基於主管機關之權限，為執行上述法

律及農業發展條例等規定，訂有自耕能力證明書之申請及核發注意事

項，其中關於申請人住所與所承受農地或收回農地之位置，有所限制，

並於修訂前述注意事項時，屢經調整。中華民國七十五年十一月二十

五日修正發布之上開注意事項第三點第四款規定：申請人之住所與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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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受農地非在同一或毗鄰鄉（鎮、市、區）者，視為不能自耕，不准核

發證明書，但交通路線距離在十五公里以內者，不在此限。此項規定嗣

於七十九年六月二十二日修正為第六點第一項第二款，其內容為：承受

農地與申請人之住所應在同一縣市或不同縣市毗鄰鄉（鎮、市、區）範

圍內者，始得核發證明書，均係本於當時農地農有並自耕之土地政策，

兼顧一般耕作工具之使用狀況而設，作為承辦機關辦理是項業務之依

據，與憲法尚無牴觸。至上開注意事項所定以住所或現耕農地與所承受

之農地是否在同一縣市或毗鄰鄉鎮，為認定能否自耕之準據，仍應斟酌

農業發展政策之需要、耕作方式及交通狀況之改進，隨時檢討修正，以

免損害實際上有自耕能力農民之權益，併此說明。

釋字第三四八號解釋（83.5.20.）

【解釋文】

行政院中華民國六十七年元月二十七日臺（六七）教字第八二三號

函核准，由教育部發布之「國立陽明醫學院醫學系公費學生待遇及畢業

後分發服務實施要點」，係主管機關為解決公立衛生醫療機構醫師缺

額補充之困難而訂定，並作為與自願接受公費醫學教育學生，訂立行政

契約之準據。依該要點之規定，此類學生得享受公費醫學及醫師養成

教育之各種利益，其第十三點及第十四點因而定有公費學生應負擔於

畢業後接受分發公立衛生醫療機構服務之義務，及受服務未期滿前，

其專業證書先由分發機關代為保管等相關限制，乃為達成行政目的所

必要，亦未逾越合理之範圍，且已成為學校與公費學生間所訂契約之內

容。公費學生之權益受有限制，乃因受契約拘束之結果，並非該要點本

身規定之所致。前開要點之規定，與憲法尚無牴觸。

【解釋理由書】

行政機關基於其法定職權，為達成特定之行政上目的，於不違反

法律規定之前提下，自得與人民約定提供某種給付，並使接受給付者負

合理之負擔或其他公法上對待給付之義務，而成立行政契約關係。有關

釋字第三四八號解釋




